
瑞安市莘塍第三实验⼩学章程
（2021年 8⽉修订）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全⾯贯彻国家教育⽅针，全⽅位提升学校育⼈⽔平，建⽴健全学

校现代治理机制，实施依法治校、治教，促进学校持续、健康、优质、特⾊发展，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部⼯作条例（试⾏）》《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浙江省事业单位章程管理暂⾏办法》等有关规

定，依据《中华⼈⺠共和国教育法》《中华⼈⺠共和国教师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条 学校中⽂全称为“瑞安市莘塍第三实验⼩学”（以下简称“学校”），

英⽂全称为“XINCHENG EXPERIMENTAL NO.3 PRIMARY SCHOOL” ，规范

简称为“莘塍三⼩”。

学校住所为瑞安市莘塍街道董六村，邮政编码为 325206。

第三条 学校是经中共瑞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由瑞安市教育局举办

的公益⼀类事业单位。

第四条 学校经费来源为财政全额补助，开办资⾦ 770.00万元，由瑞安市教

育局出资。

第五条 学校宗旨：实施⼩学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基本理念

核⼼理念：以⼈为本，育德为先；提升质量，全⾯育⼈。

学校价值观：明德、求真、践⾏

学校精神：达德⾃强，勇于超越

学校形象定位：德⻛纯，学⻛正，实⼒强，质量优。

学校使命：办成浙南以德育⼈典范学校、德育示范先进学校。

学校愿景：光⼤中华美德，化育世纪英才。

（⼆） 校训和三⻛

校训：明德雅⾏，励志致远

校⻛：竞优 ⾄善

教⻛：求真 示范



学⻛：敦品 笃学

（三） 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向全体求发展，明德书⾹育⼈才

办学⽅略：严以⽴标，实以壮本，活以求新，信以⻅诚。

办学特⾊：明德教育——以德兴校，明德争优办学⽬标：规范化、⾼质量、

有特⾊。

育⼈⽬标：美德滋润⼼灵，培养品⾏⽂明，品性健康，品德⾼雅，品质⾼尚

的身⼼健全的美德少年。

（四） 治校理念

发展理念：丰富德育内涵，创新特⾊模式。

发展定位：明德为魂，三育并举，五⼒⻬发

管理理念：全程督导，全⾯负责。

⼈才理念：品学兼优，达德⾃强。

质量理念：追求完美，⽌于⾄善。

服务理念：关爱理解，⾼效尽职。

（五） ⼝号誓词

学校⼝号：修养中华美德，筑就超凡三⼩。

校⻓信念：让每⼀个学⽣得到尊重与发展。

教师誓⾔：⾔传身教，为⼈师表；倾之以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

⾏。

学⽣誓词：好善乐⾏，奠基幸福⼈⽣；勤奋乐学，培养⼈⽂⽓韵。

学校宣⾔：⾯向全体，全员培养，全⾯发展，以培养学⽣的美德良知、创新

智慧和实践能⼒为重点，造就现代综合型、⾼素质优秀少年。

学校承诺：德润童⼼，葆育英才。

（六） 校徽 校歌

校徽及元素组成：

太阳——象征教育的理想、发展的信念、⾃强不息的精神。

⼭峰——⽐喻知识的⾼⼭，步步向上的努⼒和开拓的勇⽓。



舞蹈——寓意⼉童身⼼健康发展，阳光快乐，具有丰富才艺。

第三——是学校校名⽤吉祥数字，寓意学校⻬⼼超越的意志。

雄鹰——象征学校⽂化精神，如雄鹰⾼⻜，遨游蓝天，奋发有为。

校标突出“道德引领，奋发⾃强，勇于超越”的教育精神，充满动感和张⼒，

赋予激情与活⼒，展示出道德教育“明德、求真、践⾏”的⾃信和意志，表达⾏为

养成、⼤胆实验、⽂化育⼈、注重素质、快乐进取的思想内涵，设计将⼈的成⻓

与才艺发展、身⼼和谐等理念巧妙融合于⼀体，以⼀轮朝阳下雄鹰展翅的姿态表

达明德知善、求真务实、奋勇争先、协作拼搏、⼤胆创新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采。

红⾊象征美好信念、教育热诚、⾼远理想。⾦⾊象征⼈性的闪光和赏识教育的先

进性，也象征⽂化品位的纯粹，育⼈事业的幸福美好。设计⼤⽓⽽具有现代感，

个性突出，给⼈鲜明审美印象。

校歌：《德⻛弥漫 书韵流芳》

第六条 学校业务范围：⼩学学历教育（相关社会服务）。

第七条 学校登记管理机关为瑞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第⼆章 权利义务

第⼋条 学校的权利：

（⼀）审议学校章程草案，并按照章程⾃主管理；

（⼆）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三）根据相关规定招收适龄学⽣；

（四）对受教育者进⾏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七）管理、使⽤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

（⼋）拒绝任何组织和个⼈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法⼲涉；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学校的义务：

（⼀）遵守法律、法规；

（⼆）贯彻国家的教育⽅针，执⾏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的合法权益；



（四）以适当⽅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

关情况提供便利；

（五）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并公开收费项⽬；

（六）依法接受监督。

第九条 瑞安市教育局的权利：

（⼀）根据本⾏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

（⼆）按照有关程序任免学校党组织负责⼈、校⻓、副校⻓；

（三）审查学校章程草案及章程修改草案；

（四）监督学校公益性表现和履职情况；

（五）履⾏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明确的举办单位职责。

瑞安市教育局的义务：

（⼀）⽀持学校依照法律、法规和本章程⾃主办学，制⽌或者排除侵害或妨

碍学校⾏使⾃主权的⾏为；

（⼆）按照教职⼯编制标准、⼯资标准和学校建设标准、学⽣⼈均公⽤经费

标准等，及时⾜额拨付义务教育经费，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和校舍安全，确保教

职⼯⼯资按照规定发放；

（三）加强教师培养⼯作，采取措施发展教师教育，有效组织校⻓、教师的

培训和流动。

（四）维护学校合法权益，组织开展教育督导，⽀持与引导学校发展；

（五）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条 教师的权利：

（⼀）进⾏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和实验；

（⼆）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

发表意⻅；

（三）指导学⽣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的品⾏和学业成绩；

（四）按时获取⼯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

假；

（五）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作和教育⾏政部⻔的⼯作提出意⻅和建议，

通过教职⼯代表⼤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主管理；对学校重⼤事项有知

情权；对不公正待遇或处分有申诉权；



（六）使⽤学校设施设备、图书⾳像资料及其他教育教学⽤品；

（七）参加进修或者其他⽅式的培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教师的义务：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师表；

（⼆）贯彻国家的教育⽅针，遵守规章制度，执⾏学校的教学计划，履⾏教

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作任务；

（三）对学⽣进⾏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族团结的教

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开展有益的

社会活动；

（四）关⼼、爱护全体学⽣，尊重学⽣⼈格，促进学⽣在品德、智⼒、体质

等⽅⾯全⾯发展；

（五）制⽌有害于学⽣的⾏为或者其他侵犯学⽣合法权益的⾏为，批评和抵

制有害于学⽣健康成⻓的现象；

（六）积极参与校本教研活动和各级教育⾏政部⻔组织的研修活动，不断提

⾼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平；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条 学校招⽣对象为对⼝区域户籍及其他符合⼊学条件的适龄学⽣。

学⽣的权利：

（⼀）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使⽤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参与学校、班级管理，评议学校⼯作和教师的教育教学⼯作；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助学⾦；

（四）在品⾏和学业成绩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

业证书；

（五）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处理有异议，对学校、教职⼯侵犯其受教育权、

⼈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为，依法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学⽣的义务：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中⼩学⽣守则》，遵守学校章程及规章制度，

遵守公共秩序和学⽣⾏为规范要求，养成良好品⾏；

（⼆）努⼒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三）承担在学⽣⾃治活动中当选职务的相应职责；

（四）爱护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党组织的地位和作⽤

第⼗⼆条 学校实⾏党组织领导下的校⻓负责制，设⽴中共瑞安市莘塍第三

实验⼩学⽀部委员会，履⾏全⾯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党对教育⼯作的全⾯领

导。设党⽀部书记 1名，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宣传委员各 1名。党⽀部书

记切实履⾏党建⼯作和党⻛廉政建设第⼀责任⼈职责，班⼦成员认真履⾏“⼀岗

双责”，抓好分管领域的党建和党⻛廉政建设。

第⼗三条 中共瑞安市莘塍第三实验⼩学⽀部委员会是学校的领导核⼼，履

⾏党章等规定的各项职责，把握学校发展⽅向，决定学校重⼤事项，监督重⼤决

议执⾏，⽀持校⻓依法独⽴负责地⾏使职权，保证各项任务完成，切实履⾏把⽅

向、管⼤局、作决策、抓班⼦、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

第⼗四条 中共瑞安市莘塍第三实验⼩学⽀部委员会会议（以下简称“⽀委

会”）是学校最⾼议事决策机构，凡属重⼤问题均须按照集体领导、⺠主集中、

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委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会实⾏例会制，

原则上每⽉召开⼀次，遇特殊情况，可提前、延期或临时召开。

第⼗五条 ⽀委会的议题由党⽀部书记确定或由会议成员事先向党务⼲部

提出，报党⽀部书记审定。

凡提交⽀委会讨论的议题，相关科室应事先就议题内容进⾏充分沟通协商。

对于重⼤、特殊事项，在召开⽀委会前，党⽀部书记和校⻓应充分沟通。必要时，

要召集其他党⽀部委员进⾏充分的酝酿和协商。

第⼗六条 ⽀委会由党⽀部书记召集和主持。⽀委会⼀般应遵循以下程序：

（⼀）议题汇报⼈对议题作简要说明，提出议事建议；

（⼆）参会⼈员就审议事项充分发表意⻅；

（三）党⽀部书记集中讨论意⻅，提出审议意⻅；

（四）党⽀部委员表态（党⽀部书记最后表态）。

第⼗七条 ⽀委会要严格按事先确定的议题和议程进⾏。⽀委会须有半数以

上党⽀部委员出席⽅可召开。研究学校发展规划、⼲部任免等重要问题时应有三

分之⼆以上委员参加。表决事项时，以超过应到党⽀部委员的半数同意为通过。



第⼗⼋条 ⽀委会研究决定的议题要记录备案，要明确记录⼈，必要时要形

成会议纪要，经党⽀部书记签发后发⾄学校党政领导及相关科室传阅。

第⼗九条 学校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保障活动场所和活动经费。

第四章 管理层

第⼆⼗条 校⻓由登记管理机关登记为学校的法定代表⼈，在党⽀部的领导

下开展⼯作，在具体负责实施⽀委会决定、决议的过程中实⾏校⻓负责制。副校

⻓协助校⻓分管学校教育教学、德育、后勤等具体⼯作。

校级领导由上级⾏政部⻔按⼲部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任命。

第⼆⼗⼀条 为更好落实校⻓负责制，建⽴由校⻓、副校⻓和学校相关科

室负责⼈参加的校⻓办公会议制度，每⽉⾄少召开⼀次，具体研究、部署落实学

校⽀委会决定、决议的有关⼯作措施。

第⼆⼗⼆条 校⻓应及时向学校党⽀部报告落实党⽀部决定、决议情况。

校⻓在贯彻落实学校党⽀部决定、决议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作出临时

处置，但事后必须向学校党⽀部作出说明。

第⼆⼗三条 完善领导班⼦的监督约束机制，建构严密有效的监督体系，

发挥党内监督、⺠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作⽤，督促领导班⼦认真履职

尽责，依法依规办事，保持清正廉洁。

第⼆⼗四条 领导班⼦及其成员实⾏年度考核，接受瑞安市教育局的考核

和单位职⼯的评议，考核评价注重⼯作实绩和社会效益。

第⼆⼗五条 学校设置办公室、教导处、教科室、总务处、安保处、⼤队部、

信息处等内设机构共 7个，分别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能。各职能部⻔各司其职、团

结合作，提升管理效能，确保各项⼯作任务圆满完成。主要职责分别为：

1.办公室：协助校⻓协调各处室之间的⼯作，负责起草学校⼯作计划、总结、

⼯作报告和决议，协助校领导组织召集全校性会议，做好会议的准备、记录；负

责学校档案、对内对外宣传，学校各类创建考核，收、制、发⽂件等⼯作。

2.教导处：协助校⻓组织和领导全部教学和教务⽇常组织管理⼯作，贯彻执

⾏教育⽅针，按教育规律办学，负责对全处⼈员的考核，做到每学期有计划，各

项活动有安排，定期有检查，期末有总结，保障计划全⾯完成。

3.教科室：负责制定学校教科研计划、新课程实施⽅案；认真做好教研课题

的申报、⽴项和研究⼯作，抓好课题过程的管理；认真组织教师撰写科研、教改、



教学论⽂，积极培养⻘年科研教改⻣⼲教师，培养专家型师资队伍。

4.总务处：负责学校资产的监督管理，负责做好校舍、财产、财务、⻝品卫

⽣等后勤保障⼯作，为学校各项⼯作提供经费保障。

5.安保处：制定学校安全⼯作计划，完善应急安全预案并组织演练；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及时报告、通报和整改；对教职员⼯和全体学⽣开展安全教育、普

法教育、卫⽣教育；负责学⽣⽭盾纠纷的排解和处理及学校突发事件的处理；安

排校园安全巡查和节假⽇值班。

6.⼤队部：负责学⽣⽇常⾏为规范管理、思想教育⼯作，班主任队伍建设及

考核、少先队⼯作、全校性学⽣活动等⼯作，负责⼼理辅导室的建设。

7.信息处负责学校⽹站管理、智慧校园建设⼯作。

各职能部⻔负责⼈实⾏竞聘上岗，并报请学校及上级党组织考察，校⻓聘任。

第⼆⼗六条 学校设置⼯会等群众组织。⼯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履⾏各⾃

职责。

第⼆⼗七条 学校建⽴教职⼯代表⼤会制度，教职⼯代表⼤会是依法保障

教职⼯参与学校的⺠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合法权益的基本形式。教代会接

受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按规定程序⾏使职权，⽀持校⻓依法⾏使管理职权。

教职⼯代表⼤会每学年⾄少召开 1次，由⼤会主席团召集，每次会议必须有

三分之⼆以上的代表出席⽅为有效；闭会期间如遇有重⼤事项，经学校党政⼯领

导研究或三分之⼀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代表会议。教代会的选举和表决，

须经全体代表的半数以上通过⽅为有效。

第⼆⼗⼋条 教职⼯代表⼤会⾏使下列职权：

（⼀）听取学校章程草案的制定和修订情况报告，提出修改意⻅和建议；

（⼆）听取学校发展规划、教职⼯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校园建设以及

其他重⼤改⾰和重⼤问题解决⽅案的报告，提出意⻅和建议；

（三）听取学校年度⼯作、财务⼯作、校务公开⼯作、教代会⼯作报告以及

其他专项⼯作报告，提出意⻅和建议；

（四）讨论通过学校提出的与教职⼯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校内分配实施⽅

案以及相应的教职⼯聘任、考核、奖惩办法；

（五）审议学校上⼀届（次）教代会提案办理情况报告；

（六）按照有关规定和安排评议学校领导⼲部；

（七）通过多种⽅式对学校⼯作提出意⻅和建议，监督学校章程、规章制度



和决策的落实，提出整改意⻅和建议；

（⼋）讨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以及学校与学校⼯会商定的其他事项。

教代会的意⻅和建议，以会议决议的⽅式做出。

第⼆⼗九条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贯彻⺠主、公开、竞争、

择优的原则，学校⼯作⼈员实⾏公开招聘制度，推⾏岗位管理制度，按需设岗、

按岗聘⽤、合同管理。

第三⼗条 学校建⽴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学校实⾏党务公开、校务公开，通

过党务公开栏、校务公开栏张贴、微官⽹发布等途径保障教职⼯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同时向社会公开学校相关信息，以适当⽅式为学⽣及家⻓了解学⽣

学业成绩、在校表现等提供便利，接受社会、家⻓的监督，听取社会各界对学校

⼯作的意⻅和建议。

第五章 学校与家庭、社会

第三⼗⼀条 学校主动与社会、家庭联系沟通，建设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体的育⼈体系，形成教育合⼒。

学校根据教育教学需要，聘请兼职教师和校外辅导员。

学校建⽴或者利⽤社会资源建⽴德育、科普、法制等各类教育基地，定期组

织开展校外教育活动。

第三⼗⼆条 学校本着⺠主、公开、⾃愿的原则，组织家⻓选举成⽴家⻓委

员会。学校为家⻓委员会开展⼯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家⻓委员会履⾏参与学

校管理、参与教育⼯作、沟通学校与家庭等职责。

学校依靠家⻓委员会办好家⻓学校，制定教学计划，定期开展活动，加强对

家庭教育的指导。

学校建⽴教师与家⻓（监护⼈）的⽇常联系机制。

第三⼗三条 学校与社区建⽴良好关系，依托社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学

⽣创造服务社区和实践体验机会。学校本着为社区服务的精神，在不影响教学情

况下，有效利⽤学校⾃身资源和优势，为社区开展⽂体活动提供便利。

第三⼗四条 学校建⽴校友会组织，发挥校友的宣传、桥梁、教育、助学等

作⽤，增强凝聚⼒，促进学校发展。

第三⼗五条 学校根据办学实际需要，开展校际互动合作，不断扩⼤对外交

流，拓展教育视野，提升办学⽔平。



第六章 资产管理和使⽤

第三⼗六条 学校⽇常经费来源为财政拨款收⼊。

第三⼗七条 学校实施全⾯预算管理，建⽴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强化成本核

算与控制。

第三⼗⼋条 学校依照相关财经法律法规和制度，结合单位宗旨，制定财务

会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依法进⾏会计核算，实⾏财务监督；保证会计

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九条 学校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员。会计不得兼出纳。会计⼈

员调动⼯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员办清交接⼿续。

第四⼗条 学校建⽴健全财产管理制度，按规定设置固定资产账薄和实物清

册，落实专⼈管理，定期清点，及时做好固定资产调⼊和调出及资产处置⼿续，

做到账实相符。任何单位、个⼈不得侵占、私分和挪⽤，并接受市教育局和财政

（税务）、审计部⻔的监督。

第四⼗⼀条 学校教职⼯⼯资、保险、福利待遇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

第四⼗⼆条 学校严格执⾏收费政策，规范收费⾏为，按照规定项⽬和标准

收费，各项收⼊实⾏收⽀两条线管理，向社会公布收费项⽬和经费收⽀情况，接

受社会监督。

第七章 章程制订和修改

第四⼗三条 学校按照如下程序制订和修改章程：

（⼀）成⽴章程制订（修订）⼯作⼩组，起草章程（草案或修订案），⼴泛

征求教职⼯意⻅，形成章程的制订（修订）意⻅。

（⼆）章程（草案或修订案）提交教职⼯全体会议或教职⼯代表⼤会讨论，

内部公示、听取意⻅建议。

（三）章程（草案或修订案）提交校⽀委会审议通过。

（四）章程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五）备案通过后正式发布，向学校内部和社会公开。

第四⼗四条 学校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修改章程:

（⼀）章程规定的事项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不符的；

（⼆）章程内容与机构编制事项、依法核准的法⼈登记事项不⼀致的；




